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
农村金融是金融改革发展的重要内容，是支持服务“三农”发展的重要力量。省委、省政府高度重视农村金融改革创新，围绕“债权融资做增信”职能定位，统筹推进农民个人信用价值和农村资产信用价值贷款（以下简称“两农”信用价值贷款）改革试点，为农业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金融支撑。

二、总体考虑

《实施办法》聚焦涉农信用信息共享、信用价值分级分类评价应用和农村资产流转交易，以数据增信和财政增信为核心，创新农村信贷模式，更好满足广大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信用贷款需求。

（一）立足农村客观实际，试点分步推进实施。农业生产经营不确定性大，农村信用基础弱，农村资产权属和价值确认、评估、交易变现难，区域性差异突出。《实施办法》注重统筹改革创新与稳妥推进的关系，明确采取先试点、后推开的方式，推进“两农”信用价值贷款工作。综合考虑各地的经济实力、产业发展基础，在部分县（市、区）首批开展试点。
（二）围绕涉农信息共享，打通信用赋能堵点。《实施办法》提出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，明确涉农信用信息归集目录、数源部门、数据标准，全面加强涉农政务数据、公共信用数据共享，并以农村“四地一水”（耕地、林地、宅基地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和农村水域）为重点，推动农村资产信息数据化，夯实农村数据增信基础。

（三）突出信用价值应用，建立分类评价机制。按照“分类、分级、简便、管用”的原则，构建“两农”信用价值评价模型。根据贷款主体，分为农民个人信用价值评估模型、农村资产信用价值评估模型。在评价指标设置上，农民个人信用价值从基本情况、生产情况、财务情况、诚信情况4个维度，选择生产规模、资产、收入、政府奖补、社会荣誉等14个具体指标；农村资产信用价值从权益性资产、经营性资产、其他资产3个维度，选择农村耕地、林地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、农村水资源权益以及种养殖资产、固定资产等12个具体指标。在评分规则上，突出“轻资产、宽信用、广覆盖、便利化”，兼顾涉农主体基础条件、稳定性、成长性和声誉，分类分级赋予信用价值，有效激活农民个人和农村资产信用价值，让信用贷款尽可能覆盖所有农户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。在评价等级上，突出贷款的普惠性和可得性，将评估结果分为A、B、C、D四个等级，分别对应不同的授信额度，农民个人不超过100万元、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不超过1000万元。
（四）坚持政府引导，推动银行应贷尽贷。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，明确将“两农”信用价值贷款纳入全省信用贷款风险补偿范围，风险补偿比例为50%，按照省财政厅制定的全省信用贷款补偿办法，统一规范风险补偿审核流程。发挥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体系作用，建立健全农村资产价值评估与交易机制，为农村土地、林权、种养殖资产等限制性或特殊资产价值变现提供有效路径，让涉农主体依靠农村资产信用价值获得融资。
三、主要内容

《实施办法》共10章、36条，主要内容如下。

（一）总则。明确了制定本《实施办法》的目的、原则，阐释了“两农”信用价值贷款、不良贷款的定义及适用范围。

（二）组织实施。建立“两农”信用价值贷款工作协调机制，成员单位由省农业农村厅、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等11家单位组成，明确各成员单位和市州工作职责，以及试点工作安排。

（三）运行平台。依托信贷直通车平台，打造我省“两农”信用价值贷款运行平台，明确湖北征信公司为运营管理机构，负责运行平台建设和运营管理，建立“两农”信用价值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估模型，以及相关制度，确保运行平台安全稳定。

（四）数据增信。明确“两农”信用价值评价需要共享调用的数据及责任主体、评价指标体系、评估结果及对应的授信额度。其中，针对农村资产的不同形态，将农户承包土地、宅基地及农房纳入农民个人信用价值评价指标体系；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使用权、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、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经营权和使用权、农村集体所有水资源经营权和使用权，纳入农村资产信用价值评价指标体系。

（五）贷款对象。规定了“两农”信用价值贷款的申贷主体，贷款用途及有关责任。

（六）贷款承办银行。规定了贷款承办银行应当具备的条件及职责，以及贷款申请、授信审批和发放等流程。

（七）风险补偿。依据省财政厅制定的全省信用贷款风险补偿实施办法，明确了风险补偿资金池运营管理机构的职责，以及风险补偿金的出资比例、资金用途、补偿比例、熔断率和风险补偿流程。

（八）配套支持。健全以县、乡交易为基础、全省统一联网的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体系，建立农村资产流转、评估和处置专业化服务机制，推进农村资产交易规范运行。加强其他政策支持，包括运用支农支小再贷款、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，以及健全多层次多元化的农业保险体系。

（九）评价管理。明确“两农”信用价值贷款工作评价及风险补偿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等内容。

（十）附则。明确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也可申请科技型企业知识价值信用贷款、中小企业商业价值信用贷款。


